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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数量：

1、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可行权数量为400.00万份， 实际可行权期为2024年7月5日至2025年7月4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数量为3,006,066股，占可行权总量的

75.1517%。 截至2025年3月31日， 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数量为3,100,600股， 占可行权总量的

77.5150%。

2、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180.00万份，实际可行权期为2024年

7月5日至2025年6月7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

股份登记数量为0股，占可行权总量的0.00%。 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数量为0

股，占可行权总量的0.00%。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均采用

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

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1、2022年5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拟向丁先峰先生授予股票

期权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拟向丁先峰先生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关于核实〈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意见。

2、2022年5月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根据公司其他独立

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雷巧萍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广州三孚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5月7日至2022年5月16日，公司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5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告编号：2022-028）。

4、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拟向丁先峰先生授予股票

期权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

于2022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

编号：2022-030）。

5、2022年7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行权价格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

年7月5日为授予日，向15名激励对象授予800.00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2022年7月6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6、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公司业绩

考核目标，故第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50%，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15名激励对象第

一个行权期合计400.00万份股票期权均需由公司注销。 2023年4月25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2）。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

请，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7、2024年6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符合行权条件

的15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 对应的可行权数量合计为400.00万股。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4年6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二）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1、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意见。

2、2023年5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根据公司其他独

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雷巧萍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广州三

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向公司

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3年5月23日至2023年6月1日，公司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3年6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

告编号：2023-036）。

4、2023年6月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2023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40）。

5、2023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3年6月8日为授予日，向9名激励对象授予450.00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2023年6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

6、2024年6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符合行权条件

的9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对应的可行权数量合计为180.00万股。 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4年6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二、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可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一、核心技术人员

许荣国 核心技术人员 2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14人） 7,800,000 3,900,000 2,906,066 74.5145%

合计 8,000,000 4,000,000 3,006,066 75.1517%

注：上表“本次”所指期间范围为2025年第一季度。 （下同）

2、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5人，截至2025年3月31日，共15人参与自

主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

（二）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可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陈维速 董事、副总经理 200,000 80,000 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8人） 4,300,000 1,720,000 0 0%

合计 4,500,000 1,800,000 0 0%

2、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9人，截至2025年3月31日，共0人参与自主

行权。

三、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均采用自主

行权方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和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于2025年

第一季度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的股票上市流通数量合计为3,006,066股， 行权后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截至2024年12月31

日）

本次变动 变动后（截至2025年3月31日）

无限售条件股份 93,573,584 3,006,066 96,579,65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合计 93,573,584 3,006,066 96,579,650

（五）本次股本变动前后相关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因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及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6,579,650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上官文龙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瞿承红女士持股比例由41.19%被动稀释至39.66%，权益变动跨越1%的整数倍；导致公司5%以

上股东上海君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君唐创新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由5.00%被动稀释

至4.81%。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变动前持股比

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比

例（%）

上官文龙 27,052,000 29.09 27,052,000 28.01

瞿承红 11,250,000 12.10 11,250,000 11.65

君唐创新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50,000 5.00 4,650,000 4.81

注：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以92,995,600股计算。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和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共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的股票数量合计为3,006,066股，获得募集资金95,668,050.46元，该项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和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88179� � � � � � � � � �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5-024

转债代码：118006� � � � � � � � � �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阿拉转债”自2022年9月21日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3月31日，“阿拉转债” 累计有人民

币405,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1,415股，占“阿拉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807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阿拉转债” 已回售注销的可转债金额为7,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01807%，“阿拉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386,988,000元，占“阿拉转债”

发行总量的99.893650%。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阿拉转债” 共有人民币0元转换为

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0股，占“阿拉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72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3月15日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了387.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74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88号文同意， 公司38,7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4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阿拉转债” ，债券代码“118006” 。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及《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公司本次发行的“阿拉转债”自2022年9月21日起可转换为

公司股份，公司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63.72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9.89元/股。 历次转股价

格调整情况如下：

根据相关规定及《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公司本次发行的“阿拉转债”自2022年9月21日起可转换为

公司股份，公司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63.72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1年5月2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45.23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因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 公司分别于2022年12月1日、2022年12月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阿拉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2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

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自2022年12月21日起，“阿拉转债” 转股价格由45.23元/股调整为39.88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

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阿拉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

公司于2023年6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新增股份

20.6484万股，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141,313,907股变更为141,520,391股。 公司于

2023年6月1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阿拉转债” 转

股价格调整的议案》，“阿拉转债”转股价格由39.88元/股调整为39.8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

年6月20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阿拉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2）。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3年7月7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8.29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3年7月3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4年5月2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9.99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因公司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5年2月2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9.89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时调整“阿拉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因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6日、2025年3月24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阿拉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5年3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自2025年3月26日起，“阿拉转债” 转股价格由19.89元/股调整为16.17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

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 “阿拉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3）。

（三）可转债回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召开“阿拉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对“阿拉转债” 部分募

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有关“阿拉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

“阿拉转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本次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11月29日至2024年12月5日，“阿拉转债”

本次有效申报数量为70张，面值7,000元。 根据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注销“阿拉转债” 7,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在上

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阿拉转债” 回售结果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8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阿拉转债”的转股期自2022年9月21日起至2028年3月14日，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

间，“阿拉转债”共有人民币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0股，占“阿拉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额的0%。

截至2025年3月31日，“阿拉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386,988,000元，占“阿拉转债” 发行总

量的99.893650%。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3月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7,385,321 0 277,385,321

总股本 277,385,321 0 277,385,321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阿拉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0560989

联系邮箱：aladdindmb@163.com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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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新致转债”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新致转债” 共有人民币2,978,000元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281,961股，占“新致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1181%。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新致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285,573,000元转换为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量26,775,441股，占“新致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1.216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新致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人民币199,

237,000元，占“新致转债”发行总量的41.095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2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共计发行4,848,100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481.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92号文同意，公司48,481.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

于2022年11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致转债” ，债券代码“118021” 。 票面利

率为第一年0.5%，第二年0.7%，第三年1.0%，第四年1.8%，第五年2.2%，第六年3.0%。 债券期限为2022年

9月27日至2028年9月26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新致转债” 自2023年4月1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新致转债” 初

始转股价格为10.70元/股。 因公司股权激励归属登记导致股本数增加，相应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转股

价格调整为10.68元/股。 因公司进行2023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于2024年7月17日调整为

10.60元/股。 因公司进行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 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于2024年12月17日调整为

10.57元/股。 2025年2月6日，公司注销部分回购股份，最新转股价格调整为10.56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新致转债”的转股期为2023年4月10日至2028年9月26日。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新致转债” 共有人民币2,978,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转股数量281,961股，占“新致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1181%。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新致转债” 累计共有人民币285,573,000元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26,775,441股，占“新致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1.2161%。

截至2025年3月31日，“新致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为人民币199,237,000元，占“新致转

债”发行总量的41.095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其他股份变动

（注）

变动后

（2025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5,217,244 281,961 -2,611,591 262,887,614

总股本 265,217,244 281,961 -2,611,591 262,887,614

注：公司于2025年2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部分回购的股份2,611,591股。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新致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办公室

电话：021-51105633

邮箱：investor@newtouch.com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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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第三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6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0.42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

民币2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

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的股

份拟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108）、《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0）及《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3-111）。

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

期限的议案》，同意将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延长6个月，实施期限由2024年12月5日延长至2025年6月5日

止，本次回购方案其他内容不作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暨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第三期）》（公告编号：2024-09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

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回购时间 回购方式

回购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

最高成交价（元

/股）

最低成交价（元

/股）

合计支付总金额

（元）

2024年1月31

日至2025年3

月31日

集中竞价交

易

7,350,100 0.52% 29.99 18.00 159,849,897.53

注：合计支付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5-042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2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

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和依法注销减少注

册资本，其中，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10,000万元人民

币（含）且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93元/股（含）。 具体

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068,

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1%，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7.0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6.90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11,576,05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上限。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

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568� � � � �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5-010

转债代码：113652� � � � � � � �转债简称：伟22转债

转债代码：113683� � � � � �转债简称：伟24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80,000元“伟22转债” 转换为浙江伟

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5,626股，占“伟22转债” 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33%；累计已有人民币230,000元“伟24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普

通股，累计转股数为12,732股，占“伟24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7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伟22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476,820,

000元，占“伟22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781%；尚未转股的“伟24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84,770,

000元，占“伟24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1930%。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9,000元“伟22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24股；共有人民币19,000元“伟24转债” 已转换

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50股。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伟22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1252号文核准， 公司于2022年7月22日公开发行1,

47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7,700万元，期限6年。 债券票面年利率为：第

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8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2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147,7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2年8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伟22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52” 。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伟22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第

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1月30日至2028年7月21日。 “伟22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为

32.85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7.75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043万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手

续，自2023年7月5日起，“伟22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2.85元/股调整为32.7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7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伟22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1）。

2、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7月1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2.71元/

股调整为32.5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65）。

3、因“伟22转债” 实施修正条款，自2024年6月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2.56元/股调整

为28.0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伟22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058）。

4、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2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8.00元/

股调整为27.7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63）。

（二）“伟24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4]267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债28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8,5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80%、

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4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28,5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4年4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伟24转债” ，债券代码“113683” 。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伟24转债” 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

到期日止，即2024年10月8日至2030年3月27日。“伟24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8.28元/股，最新转股价

格为18.03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24日起，“伟24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28元/股

调整为18.0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63）。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伟22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伟22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自2023年1月30日至2028年7月21日。

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80,000元“伟22转债”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

数量为5,626股，占“伟22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33%。 其中，自2025年1月1

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9,000元“伟22转债”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324股，占“伟22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019%。

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伟22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476,820,000元，占“伟22转债” 发

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781%。

（二）“伟24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伟24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自2024年10月8日至2030年3月27日。

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230,000元“伟24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

股数量为12,732股，占“伟24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75%。 其中，自2025年1

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19,000元“伟24转债”已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1,050股，占“伟24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06%。

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伟24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84,770,000元，占“伟24转债” 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99.9193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新增股份）

变动后

(2025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258,000 0 6,258,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98,390,119 0 1,698,390,119

总股本 1,704,648,119 0 1,704,648,119

注：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共有1,374股用于“伟22转债”

和“伟24转债”转股。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10,611,801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77-86051886

联系邮箱：ir@cnweiming.com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605� � � � � � �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4

债券代码：127104� � � � � � � �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605，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2、债券代码：127104，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3、转股价格：20.60元/股

4、转股期限：2024年7月31日至2030年1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

日）

5、转股股份来源：新增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现将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20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5,831,273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58,312.73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2月2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

券简称“姚记转债” ，债券代码“127104”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4年1月31日）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4年7月31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0年1月24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调整情况

1、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权益分派实施，“姚记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21.53元/股调整为20.6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0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1）。

2、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姚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0.61元/股调整为20.6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1月1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二、“姚记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姚记转债”因转股减少617张，转股数量为2,990股。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为582,756,700元（5,827,567张）。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股） 占比 数量（股） 股份数（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359,178 19.62% 0 81,359,178.00 19.62%

高管锁定股 78,434,178 18.91% 0 78,434,178 18.91%

股权激励限售股 2,925,000 0.71% 0 2,925,000 0.71%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3,414,065 80.38% 2,990 333,417,055 80.38%

股份总数 414,773,243 100.00% 2,990 414,776,233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21-53308852或021-69595008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姚记科技”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姚记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